臺北市內湖區大湖國民小學112學年度新春才藝發表會甄選辦法
一、主    旨：提供全校學生展現多元學習成果，並鼓勵學生表現自己的才華
二、活動主題：2024新春才藝發表會
三、主辦單位：學務處主辦，各處室協辦

四、甄選對象：一至六年級學生
五、報名時間：112年11月13日（一）至112年11月24日（五）止 
六、報名地點：學務處吳老師
七、甄選時間：112年12月14日（四）早上7：50～8：35 全校一〜六年級
八、甄選地點：活動中心三樓階梯教室 
九、注意事項：
（1）節目型態：歌舞、舞蹈、舞台劇、相聲等，均可報名參加（樂器表演除外）。
（2）節目長度：5分鐘為限（含進、退場）。
（3）道具自備，需配樂者，請提前將USB交至學務處。

（4）經甄選入選的節目，將於112年12月25日（週一）於「活動中心」對全校師生表演。
十、本項辦法經費來源由學校年度相關經費支應。

十一、本辦法陳  校長核可後公佈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2024新春才藝發表會甄選報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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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表演時間
	
	導師簽章
	


※最晚請於112年11月24日（五）放學前交至學務處吳明琦老師，逾時不候。
※報名表若不夠，可自行影印。
※為讓學生有適合場地排練，也為維護學生之安全，午休時間開放活動中心四樓綜合球場供使用；午休期間開放場地相關資訊與規範如後：
※僅開放活動中心四樓綜合球場，如練習隊伍到他處練習，需有老師在場。※場地開放時間：12/05(二)～12/22(五)中午12：40～13：10。
※場地使用遵守事項：
1. 繳交『甄選報名表』之後，始有使用上列場地的權利。
2. 上列場地僅供本校「才藝發表會」(甄選)團隊練習使用。
3. 上列場地若不足供本校「才藝發表會」(甄選)團隊練習使用，學務處受理班級
反應後再做場地協調處理。
4. 學生使用上述時段和場地時，班導師需掌握學生人數和練習狀況，學務處同仁也

會輪流巡視場地使用情形，以共同維護學生之安全。
5. 學務處會排定每日練習組別，請確實遵照練習時間，不克出席需事先請假。
6. 使用借用場地時須遵守不破壞公物、不畫黑(白)板、不擅自移動桌椅之規定。
7. 若使用場地時有喧譁、玩鬧的情形，經2次告誡仍不遵守規定，則取消其場地練習使用資格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務處 敬啟 112.11.09
